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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
情形計分要點 

103年10月27日實施 
108年11月25日最新修正 

法源依據 台電公司 
承攬廠商管理暨獎勵作業要點 

107年3月27日實施 
109年7月1日最新修正 

台電公司 
廠商履約資料庫 
建置與應用 

工程會 
標案管理系統 

廠商履歷(含履約 
情形計分)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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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優良廠商-公告異常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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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
廠商 

異常 
廠商 



一、台電公司廠商履約資料庫(優良廠商)管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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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 
綜合表現獎 

公共工程 
特殊貢獻獎 

台電 
獎狀 

特優：工程標案履約情形計分
成績達93分以上者。 

優等：工程標案履約情形計分
成績達90分以上未達93分者。 

佳作：工程標案履約情形計分
成績達87分以上未達90分者。 

本項計分構面分為品質、進度、
成本、工安、環保等五項構面
成績加權總計達80分以上且單
項構面成績達90分以上者頒發。 



二、獲頒台電獎項廠商之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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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共工程綜合表現獎特優及優等或公共工程特殊貢獻獎 

頒發獎狀一幅，於次年二月辦理表揚，並由主管副總經理或授權主管於適當場合頒獎。 

得獎廠商經公告於本公司廠商履約資料庫(優良廠商)之期間內，各單位辦理工程採購，得於 

    招標文件規定得獎廠商減低估驗計價保留款。獎勵期間自資料庫公告日起二年。 

得獎廠商如同時為「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得獎廠商，其估驗計價保留款之減 

   低總額度，最低減至百分之二。 

02 .公共工程綜合表現獎佳作 

頒發及公告方式同上。 

得獎廠商如同時為「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得獎廠商，其估

驗計價保留款之減低總額度，最低減至百分之三。 



 三、台電公司廠商履約資料庫(異常廠商)管理類別暨措施 
 

廠商履約資料庫 
(異常廠商) 

 

6.其他可歸責於廠 
商之特殊情形 

5.環保構面 

4.工安構面 
3.進度構面 

2.品質構面 

1.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刊登  
    工程會拒絕往來公報者 

廠商履約資料庫 
(異常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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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電公司廠商履約資料庫(異常廠商)管理類別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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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標案查核成績未達75分者。 
2.自公告滿5年之次月可撤銷，如1年內查核小組複查成 
    績達80分以上可撤銷。 

品質構面 

撤銷時機比照政府採購法第103條規定辦理 

1.巨額採購案件：履約進度落後達5%以上者(落後幅度小於 
   5%時，可於次月辦理撤銷)。 
2.其他金額(非巨額採購)案件：履約進度落後達10%以上者 
   (落後幅度小於10%時，可於次月辦理撤銷)。 

進度構面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刊登
工程會拒絕往來公報者 



      三、台電公司廠商履約資料庫(異常廠商)管理類別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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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滿5年之次月辦理撤銷。 
 

其他可歸責於廠商之
特殊情形 

1.遭受環保機關裁處全部停工或部分停工2次以上處分者。 
2.遭環保主管機關裁處次數： 
    (1)巨額採購累計達4次。 
    (2)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採購案件累計次數達3次。 
    (3)查核金額以下累計次數達2次。 
3.公告滿5年之次月可撤銷。 

環保構面 

1.施工期間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2.巨額採購案件：全部停工或部分停工合計達5次以上者，或罰 
   鍰處分金額合計新台幣150萬元以上。 
3.其他金額(非巨額)案件：全部停工或部分停工合計達3次以上 
   者，或罰鍰處分金額合計新台幣50萬元以上。 
4.公告滿5年之次月可撤銷。 

工安構面 



四、台電公司廠商履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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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電公司廠商履約資料庫應用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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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標案管理系 
統廠商履歷之應用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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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廠商履歷(含履約情形計分)應用機制 

招標階段 選商策略【最有利標/評分及格最低標】 
作法：工作小組至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查詢投標廠商近五年履約情形計分成績

及台電公司廠商履約資料庫公告名單供評選委員參考。 

開標階段 現行規定：採最低標決標時，最低標廠商之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
履約..，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和擔保。 

履約階段 各主辦單位應於廠商得標後至標案管理系統查詢廠商過去履約情形，查詢其潛在問題，事
先擬訂預警計畫。 

 

廠商履歷(含履約情形計分)應用機制(1/2) 
精進選商策略 
完善履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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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標/評分及格最低標評選範例 

項次 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子項 
配分 

(總滿分100分) 

一 履約績效 1.近5年內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之紀錄。 

(無紀錄者核給「基本分」10分，有1次紀錄者0分、2次紀錄者負5分、3次以上紀錄者負10分，累計後本項

最高為10分、最低為負10分) 
10 

2.近5年內施工查核紀錄。 
(無紀錄者核給「基本分」7分，另依下列標準加減分：「加分部分」優等每次加2分、甲等每次加1分；「減
分部分」：丙等每次減3分且可倒扣，乙等無加減分。累計後本項最高為15分、最低為負15分) 

15 

3.近5年得獎紀錄：無紀錄者0分 

(1)獲得工程會金質獎特優每次加2分、優等每次加1分、佳作每次加0.5分。 

(2)獲得經濟部優質獎每次加1分。 

(3)獲得台電獎狀公共工程綜合表現獎特優每次加2分、優等每次加1分、佳作每次加0.5分；獲得台電獎狀公

共工程特殊貢獻獎(品質類、進度類、成本類)每次加1分。 

(4)其他與本案性質相關獎項每次加1分。 

累計後本項最高為5分、最低為0分。 

5 

4.近5年內承攬工程之履約績效紀錄：基本分5分 
(1)各機關依「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辦理計分結果之紀錄(視履約計分相對結果依下列標準

加減分：「加分部分」頂標以上者加5分、前標以上未達頂標者加3分；「減分部分」底標以上未達後標
者減3分、未達底標者減5分；介於前標與後標者無加減分。) 

(2)近5年內遭台電內部公告異常廠商(品質、進度構面)資料庫，每滿二次紀錄者減1分(滿三次減1.5分、滿四
次減2分，以此類推)，未滿二次( 不含二次)不加減分。 

本項最高為15分、最低為0分 
﹡若投標廠商無過往計分資料，得依其自行提出之履歷實績﹝包含國內外、不分工程規模、不限於公共工程
等內容﹞，衡酌給予適當分數。 

15 

本公司廠
商履約資
料庫及廠
商履歷履
約計分結
果，供採
購評選項
目參考。 

項次 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子項 
配分 

(總滿分100分) 

一 履約績效 1.近5年內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之紀錄。 

(無紀錄者核給「基本分」10分，有1次紀錄者0分、2次紀錄者負5分、3次以上紀錄者負10分，累計後本項

最高為10分、最低為負10分) 
10 

2.近5年內施工查核紀錄。 
(無紀錄者核給「基本分」7分，另依下列標準加減分：「加分部分」優等每次加2分、甲等每次加1分；「減
分部分」：丙等每次減3分且可倒扣，乙等無加減分。累計後本項最高為15分、最低為負15分) 

15 

3.近5年得獎紀錄：無紀錄者0分 

(1)獲得工程會金質獎特優每次加2分、優等每次加1分、佳作每次加0.5分。 

(2)獲得經濟部優質獎每次加1分。 

(3)獲得台電獎狀公共工程綜合表現獎特優每次加2分、優等每次加1分、佳作每次加0.5分；獲得台電獎狀公

共工程特殊貢獻獎(品質類、進度類、成本類)每次加1分。 

(4)其他與本案性質相關獎項每次加1分。 

累計後本項最高為5分、最低為0分。 

5 

4.近5年內承攬工程之履約績效紀錄：基本分5分 
(1)各機關依「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 辦理計分結果之紀錄(視履約計分相對結果依下列標準

加減分：「加分部分」頂標以上者加5分、前標以上未達頂標者加3分；「減分部分」底標以上未達後標
者減3分、未達底標者減5分；介於前標與後標者無加減分。) 

(2)近5年內遭台電內部公告異常廠商(品質、進度構面)資料庫，每滿二次紀錄者減1分(滿三次減1.5分、滿四
次減2分，以此類推)，未滿二次( 不含二次)不加減分。 

本項最高為15分、最低為0分 
﹡若投標廠商無過往計分資料，得依其自行提出之履歷實績﹝包含國內外、不分工程規模、不限於公共工程
等內容﹞，衡酌給予適當分數。 

15 

本公司廠
商履約資
料庫及廠
商履歷履
約計分結
果，供採
購評選項
目參考。 

~~接續次頁~~ 參考資料：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歷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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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標評選範例 

項次 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子項 
配分 

(總滿分100分) 

二 勞安績效 1.近5年內獲得勞動部或其他政府機關頒發類似獎項之得獎紀錄情形：無紀錄者0分 
(1)獲得勞動部辦理金安獎或推動職業安全衛生選拔得特優獎每次加 2 分、優等每次加1分；入圍或佳作每次加0.5分。 
(2)獲得台電獎狀公共工程特殊貢獻獎(工安類、環保類)每次加1分。 
(3)其他與本案性質相關獎項每次加1分。 
累計後本項最高為5分，最低為0分。 

5 

2.近5年內發生職業安全衛生災害相關紀錄：無紀錄者核給「基本分」15分。 
(1)近5年內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所列應通知勞動檢查機構之職業災害紀錄，有紀錄者每次減5分且可倒

扣。 
(2)近5年內遭台電內部公告異常廠商(工安及環保構面)資料庫，有紀錄者每次減3分且可倒扣。 

累計後本項最高為15分，最低為負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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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期排程及
工程管理 

1.整體工期及進度管理之構想(包含機具設備、出工配合、及網圖要徑作業規劃，以及能否落實縮短工期之承諾，每縮
短履約期限1%者加1分)。 

2.運用價值工程、BIM及新材料、新技術、新工法情形。 
20 

四 組織財務 1.工程負責人、組織人員等之學經歷(含專長、責任與專業技術檢定或訓練之證照或合格證書)。 
2.經驗及其履約結果。 
3.會計師簽證財務報告及就本案財務投入報告。 

10 

五 簡報答詢 1.廠商簡報時能否充分掌握重點、條理清晰。 
2.詢答時能否充分回應委員提問、完整說明。 

5 

合計 100 

註：1.本表評選項目、子項及配分，可視個案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自行調整或增刪。 
        2.評選項目「履約績效」內「近5年內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之紀錄」由政府電子採購網機關端輸入帳號密碼後，依次點選「採購輔助/廠商管理/拒絕

往來廠商」查詢。 
        3.評選項目「履約績效」內「近5年內施工查核紀錄」、「近5年內獲得金質獎紀錄」、「近5年內依公共工程履約情形計分要點辦理計分結果之紀錄」由標案管理系統輸

入帳號密碼後，依次點選「統計分析/廠商分析項下之廠商履歷表」查詢。 
參考資料：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歷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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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履歷
(含履約
情形計分) 

精進工程採
購決標原則  

標價偏低 

之處置 

強化履約
管理功能 

回饋廠商
自我管理 

精
進
選
商
策
略 

精
進
履
約
管
理 

廠商履歷(含履約情形計分)應用機制(2/2)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圖片摘自網路 
19 


